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作为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监事，认真审阅了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材料，听取了公司管理层对有关情况的说

明，就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对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

了核查，认为公司符合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的条件。 

二、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及其他相关文件的审议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切实可行，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构，符合公司的长远

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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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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